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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: Internet Email

城規會 / 規劃處  ： 
 
現附上規劃申請：A/YL-PS/756的補充文件，請查收。 
 
如有什麼問題，請隨時聯絡我，謝謝。 
 
Ms Chong 
( ) 

sktleung
文字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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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Justifications 理由  

The applicant is invited to provide justifications in support of the application.  Use separate sheets if necessary.   

現請申請人提供申請理由及支持其申請的資料。如有需要，請另頁說明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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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7  第 7 部分  

申請人已履行之前規劃申請 A/YL-PS/658的全部附帶條件。

請參考附件的申請摘要。



申請摘要 

 

1. 是次申請涉及先前已獲批准的規劃許可 A/YL-PS/658 的續期。 

 

2. 申請人確認申請範圍和申請 Layout 和之前的規劃申請 A/YL-PS/658 是相同。 

 

3. 是次申請範圍的圍板界線和之前批准的規劃許可 A/YL-PS/658 的是一樣。 

 

4. 申請地點的面積約為 4,150 平方米（包括政府土地約 76 平方米），根據屏山分區

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/YL-PS/20，申請地點現時被規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、「住宅

(乙類)1」、「住宅(戊類)2」及「綜合發展區」。 

 

5. 擬議申請用途屬於規劃地帶中的「第二欄用途」，申請用途配合村民的需要並符合

所屬地帶的規劃意向。 

 

6. 申請地點內將會提供 83 個私家車車位及 32 個輕型貨泊車車位。 

 

7. 申請地點經由一條地區小路連接屏興里。 

 

8. 擬議停車場運作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日上午七時至晚上十一時，包括公眾假期。 

 

9. 申請人已為最近的規劃許可（即規劃許可編號 A/YL-PS/658）履行所有附帶條件， 

包括消防及渠務等。 

 

 

 

根據以上各點，申請人誠意懇求城市規劃委員會寬大批准新界元朗屏山屏興里丈量

約份第 122 約地段第 568 號(部分)、第 569 號餘段(部分)、第 585 號(部分)、第

586 號(部分)、第 590 號(部分)及第 591 號(部分)和毗連政府土地作為期三年的臨

時公眾停車場(私家車及輕型貨車)的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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